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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9/2021_2022__E3_80_8A_E

7_BB_8F_E6_B5_8E_E6_c43_69414.htm 问题解答三 1．提问：

请问该怎样理解“保证责任”？ 解答：保证是指第三人（即

保证人）为债务人的债务履行作担保。由保证人和债权人约

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

承担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但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其

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2．提问：第一章里“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这里的“两个以上

”是什么意思？ 解答：问题中提及的“两个以上”，是指根

据法律规定，因合同中约定、或诉讼标的、或引起法律关系

变化的法律事实，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例如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

地人民法院管辖，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

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3．提问：第一章中诉讼时效

里有这么一句话“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不消灭，债务人自愿

履行的，不受时效限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解答：举例

说明：A企业向B企业借款100万元长期未还，诉讼时效期间届

满后，B企业丧失了依诉讼程序强制A企业履行清还欠款义务

的权利，但B企业仍是A企业的债权人，B企业作为债权人应

享有的有关权利并未消灭，只是不能依诉讼程序强制A企业

履行清还欠款，同样，A企业履行清还欠款义务也没有消灭

，如A企业自愿履行偿债义务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4．



提问：第一章“最长诉讼时效期间”里有一句话，“对在20

年内始终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

，这个“不应当知道”是什么意思？ 解答：应与本辅导教材

的前一句话“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一起阅读来理解，

这里的“应当知道”，一般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当事人对

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应该是知悉的；反之，“不应当知道”，

一般是指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或特殊的情况下，当事人对权

利被侵害的事实不知悉。 5．提问：请问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

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

议决定为最终裁决。”不解，难道这点决定，就没有专制的

嫌疑吗？ 解答：此段应与本辅导教材的前一段结合起来阅读

，前一段介绍“公民、法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

为侵犯其已依法取得的土地⋯⋯，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

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接下来，本段介绍省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为

最终裁决的有关事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